
教育学部艺术教育部

推荐本科生免试直升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方案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

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以“坚持以德为先，全面衡量，择优推荐，

宁缺勿滥，确保质量”为原则，制定如下方案：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提交个人推免申请后，可获得艺术教育专业推免综合

排名资格：

1、艺术教育专业15级本科生

2、拥护党的领导，品行表现优良、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学习

成绩良好，三年平均绩点（GPA）不低于2.8。

3、英语成绩优秀（CET-4不低于550或CET-6不低于425）。

4、具有学术研究兴趣，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具备作为研究生培

养的潜质。

5、本科毕业后不计划参加工作或赴境外留学。

二、推免综合排名由专业成绩及素质能力类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

1、专业成绩占60%，由本科第一年至第三年所有课程的平均成绩（重修后）

组成。

2、素质能力类考核成绩占40%，由专业能力素质测试和素质类加分两部分组

成：

专业能力素质测试占20%，由笔试（60分）和面试(40分）组成，依据学生

的逻辑思维、知识结构、语言表达、研究潜力等四方面进行成绩评定。

素质类加分占20%（按满分20分计入总成绩），由课题研究、论文发表、

成果获奖、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兵役情况、到国际组织实习五部分组成：

课题研究：国家级大学生科研项目负责人5分，参与人员3分；上海市与校级

科研项目负责人4分，参与人员2分；学部科研项目负责人3分，参与人员1分；参

与教师纵向科研课题计2分（须有项目负责人证明）。（参与课题研究2项封顶，

2项总得分不超过单项参研项目负责人得分）



论文发表：CSSCI第一作者5分，第二作者3分，第三作者2分，其他作者1分；

非核心学术刊物第一作者2分，第二作者1分；学术会议交流论文（需有会议论文

发表证明与论文原文），参照非核心学术刊物。

成果获奖：大夏杯或校级及以上级别获奖，排序第一4分，其余2分；

其他专业类获奖，国际级一等奖（金奖）5分，依次递减；国家级一等奖（金

奖）4分，依次递减；省市级一等奖（金奖）3分,依次递减。获奖集体项目按次

一等级计分。

入伍服兵役：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兵役并顺利退役者5分。

国际组织实习：到国际组织实习达三个月及以上，表现良好者4分。

备注：

1、2017级开始，专业成绩均按课程第一次修读所得原始成绩计算。

2、国际组织需纳入校教务处认定的国际组织名单。

3、大学在读期间受过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纪律处分的学生，推免工作开

始（日期以学校发布通知为准）前处分已解除的，可以提出推免申请，但其综合

排名总分将进行相应扣分，具体如下：警告处分扣2分，严重警告处分扣3分，记

过处分扣4分，留校察看处分扣5分。

4、同一成果（项目）获奖的，以最高等级记录一次。

5、进入专业推免综合排名，但未获得专业普通推免名额的学生，如符合学

校特别推免条件，可申请学校特别推免程序。

三、特别推免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可以不受综合排名的限制，申请特别推免程序：

（一）具有特殊学术专长，取得专利、发表高质量论文等研究成果。

（二）专业能力突出，国家级学科竞赛二等奖及以上或省部级一等奖及以上

获得者。

（三）具有突出科研创新潜质或获得高级别体育赛事世界冠军等突出人才的

学生。

（四）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接收外校推免生名额补偿方案中，给予我校派出

的推免名额。

特别推免程序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一）学生本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二）三名及以上本校本学科/专业的教授或其他正高级职称者（以下简称

“教授”）联名推荐。

（三）学部、院系审核同意，并在学部、院系网站、布告栏等渠道上公示学

生申请理由和教授推荐意见。

（四）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公示学生及推荐人名单。

（五）学校组织专家评审会，申请者参加答辩。

四、2015 级艺教推免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董放 副组长：张馨

成员：徐韵、程征、王海东、蒋新俭、汪洋、张馨、董放

五、专业推免工作时间节点

9月1日：成立艺教推免工作小组，提交2015级艺术教育专业推免方案；

9月6日：受理并审核学生推免申请与相关材料，核算素质类加分；

9月9日：推免笔试与面试；

9月10日：核算综合成绩、完成综合成绩排名、提交专业推免名单汇总表。

备注：具体时间节点以学校9月发布通知为准

如学生对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有异议，可以向艺教推免工作领导小

组提出，联系电话：13701870676（董放）、13916845712（张馨）

六、其他

（一）本方案未尽事宜，参照《华东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执行。

（二）本方案的解释权归教育学部艺术教育部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工作领导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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